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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海南京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 

重组问询函 
 

许可类重组问询函〔2019〕第 25 号 

 

海南京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11月 28日，你公司直通披露了《支付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

暨关联交易报告书（草案）》（以下简称“报告书”）。我部对上述披露

文件进行了事后审查，现将意见反馈如下： 

1. 本次交易完成后，上市公司及京粮食品合计对浙江小王子食

品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标的公司”）持股 94.89%，王岳成、葛俊华

分别对标的公司持股 5%、0.11%。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说明本次未收购王岳成、葛俊华所持剩余股权的主要原因； 

（2）说明是否完整披露包括对剩余股权的收购安排在内的协议

内容，如否，请予以补充披露。 

请独立财务顾问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. 报告书显示，因未办理报建手续等原因，标的公司及其子公

司至少存在 22 处尚未取得《房屋所有权证》的房屋建筑物、4 项无

土地使用证的所占用土地。请你公司详细说明： 

（1）尚未取得权属证明的房屋、土地的面积占比、具体用途、

评估作价情况；后续办证的计划安排及费用承担，以及未能按期取得

权属证明的解决措施；是否存在因未办理权属证明而面临强制拆除、

退出使用、无法过户或导致上市公司利益流出的风险；如是，请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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影响并补充披露相应解决措施。请独立财务顾问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

意见。 

（2）房屋、土地权属等主要资料不完整或者存在瑕疵对评估结

果的具体影响。请评估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. 报告书显示，标的公司 100%股权的评估值为 14.09亿元，较

评估基准日 2019年 6月 30日合并口径下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 6.58

亿元增值 7.51 亿元，增值率为 114.10%；较母公司净资产评估增值

10.20 亿元，增值率为 262.60%，评估增值较大，存在所预测的经营

业绩不能达标的风险。请你公司详细说明收益法评估中涉及到的增长

率、折现率等重要参数的选取依据，说明相关参数选取是否谨慎合理。

请独立财务顾问和评估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4. 报告书显示，标的公司的主营业务为烘焙类和谷物膨化类食

品的生产、加工和销售。请你公司补充披露标的公司近三年是否存在

重大食品安全事故以及相关诉讼、行政处罚等事件，并说明其在保障

食品安全方面所采取的具体措施及其有效性。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

发表明确意见。 

5. 报告书显示，标的公司的营业利润率等盈利能力指标和应收

账款周转率、流动资产周转率等营运能力指标，均远高于同行业公司

平均水平。请你公司结合标的公司的市场地位、业务模式、结算方式、

主营业务特点及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的相关情况，说明标的公司营运

能力及盈利能力显著高于同行业公司平均水平的主要原因及合理性。

请独立财务顾问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6. 报告书显示，标的公司 2017年、2018年及 2019年上半年的

毛利率分别为 29.49%、30.16%、32.03%，营业收入分别为 77,133.1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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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元、81,663.53万元、40,496.12万元，二者均呈持续上升趋势，而

2019 年上半年主要产品中的油炸薯片、非油炸薯片、膨化食品、糕

点食品的产能利用率分别为 52.17%、38.27%、30.70%、20.92%，且

较上年同期均呈下降趋势。请你公司说明上述主要产品产能利用率不

高且同比下降的原因，以及在该情形下标的公司营业收入和毛利率仍

能保持上升趋势的原因及合理性。请独立财务顾问进行核查并发表明

确意见。 

7. 报告书显示，标的公司 2017年、2018年及 2019年上半年投

资活动支付的现金分别为 7.80亿元、7.07亿元和 4.18亿元，请你公

司说明标的公司在报告期内产生大额投资现金支出的具体内容、发生

原因及合理性。请独立财务顾问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8. 报告书显示，标的公司拥有一支素质高、能力强的研发团队，

研发团队能紧跟行业发展趋势，在短时间内自主研发出相应的生产线

和生产工艺，技术优势和研发创新优势是标的公司核心竞争力的重要

组成部分，其总体上处于行业领先的技术水平。标的公司的核心技术

人员有李龙俊、帅益武、洪慕强三人，其中帅益武、洪慕强是本次交

易的交易对方，二人在本次交易完成后不再持有标的公司股权。请你

公司： 

（1）补充披露标的公司通过自主研发所取得的技术成果，并对

比同行业代表性企业的技术成果和水平，说明标的公司在相关领域是

否已处于国内领先技术水平及其评判标准、信息或数据来源； 

（2）从研发、生产、管理等方面，补充披露标的公司人员结构

及员工数量、专业构成、教育程度、专业资质情况，并说明现有技术

团队是否与公司经营研发情况及行业地位相匹配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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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鉴于核心技术团队对标的公司核心竞争力影响重大，请补

充披露相关方拟采取哪些具体措施以有效保障标的公司核心技术团

队的稳定性、防止技术泄密及核心人员流失，以及包括帅益武、洪慕

强在内的核心技术人员是否已作出服务期限及竞业禁止等相关承诺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并在 12月 10日前将有关说

明材料报送我部。涉及信息披露事项的，请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公司管理部 

2019年 12月 4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